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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

《办法》共分总则、自然资源登记簿、自然资源登记单元、自然

资源登记一般程序、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管理与应用、附则等六章 34

条。

《办法》明确，国家实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。对水流、

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、海域、无居民海岛以及探明储量的

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统一进行确权登

记，清晰界定全部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主体，划清全

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，划清全民所有、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

有权的边界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之

间的边界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，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按照分级和属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登记管辖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自然资源登记簿应当记载自然资源的坐落、空间

范围、面积、类型以及数量、质量等自然状况；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、

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、行使方式及权利内容等

权属状况等，并关联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

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等信息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代

表行使主体登记为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所有权行使方式分为直

接行使和代理行使。中央委托相关部门、地方政府代理行使所有权的，

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登记为相关部门、地方人民政府。

《办法》明确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以自然资源登记单元为基

本单位。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应当在自然资源所有权范围的基础上，综

合考虑不同自然资源种类和在生态、经济、国防等方面的重要程度以

及相对完整的生态功能、集中连片等因素划定。国家批准的国家公园、

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按照管理或保护范围优先作

为独立登记单元划定。水流以管理范围为基础，结合提防、水域岸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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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定登记单元。湿地按照自然资源边界划定登记单元。森林、草原、

荒地登记单元应当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，按照国家土地所有权权属界

线封闭的空间划分登记单元。海域依据沿海县市行政管辖界线，自海

岸线起至领海外部界线划定登记单元。无居民海岛按照“一岛一登”

的原则，单独划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。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，固体矿

产以矿区，油气以油气田划分登记单元。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具有唯一

编码，编码规则由国家统一制定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自然资源登记类型包括自然资源首次登记、变更

登记、注销登记和更正登记。首次登记程序为通告、权籍调查、审核、

公告、登簿，由登记机构依职权启动。登记机构要充分利用集体土地

所有确权登记发证、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等不动产登记成

果，开展自然资源权籍调查，采取叠加的方式，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

所有的边界以及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；要充分利用全国国土调查、

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，获取自然资源登记单元

内各类自然资源的坐落、空间范围、面积、类型、数量和质量等信息，

划清自然资源类型边界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在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上，开发全

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系统，实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的统一

管理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纳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，实

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信息有效衔接和融合。自然资

源确权登记信息与水利、林草、生态环境、财税等相关部门管理信息

互通共享，服务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效监管和保护。


